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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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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 

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D-01 地块位于唐山市路南区达湖路以东、

艺文道以南、燕新路以西、文达街以北（B-14、B-06 地块之间），地块面积为 

58772.35㎡（约合 88.16亩）。 

》。 

2.概述 

2.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

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则如下： 

（1）针对性原则 

（2） 规范性原则 

（3）可操作性原则 

2.2 调查范围 

本次调查范围为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D-01 地块，该地块位于

唐山市路南区达湖路以东、艺文道以南、燕新路以西、文达街以北（B-14、B-06

地块之间），地块调查面积为 58772.35m2（约合 88.16亩）。  

表 2-1场地环境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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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调查方法 

2.4.1技术路线 

上述工作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工作阶段： 

（1）第一阶段：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物识别阶段，

确定潜在污染区域； 

（2）第二阶段：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物证实阶段，并在可能产生有毒

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区域内开展取样检测分析。 

2.4.2工作内容 

本次地块环境调查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： 

（1）污染识别 

（2）取样监测 

（3）结果评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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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地块概况 

3.1 区域环境状况 

3.1.1地理位置 

唐山市南湖西北侧地块三剩余地块 D-01地块，位于唐山市路南区 

3.2 敏感目标 

表 3-2  地块敏感目标关系表 

序号 名  称 位置关系 距离（m） 

1 南湖春晓 南 93 

2 绿城南湖春晓 东南 364 

3 融创一品南湖 东 693 

4 永乐园 北 55 

5 金岸世铭 西 192 

6 环城水系 西 125 

7 唐山市第九中学 东北 596 

8 唐山市路南区南湖第一幼儿园 西南 874 

9 南湖公园 东南 10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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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现场采样和质量控制 

5.1 土壤采样方案 

5.1.1布设原则与方法 

（1）布点依据 

（2）布点原则 
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（环境保护部 2017 年第 72号）

对于监测采样点位的布设要求：初步调查阶段，地块面积＞5000平方米，土壤采

样点位数不少于 6 个。 

（3）采样深度确定原则 

 

5.3 评价标准 

本次调查采集、化验样品均为唐山众联环境监测有限公司，样品采集完成后

由唐山众联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实验室进行检测分析，各因子检测分析方法列于表

5-3。 

表 5-3  土壤检测项目与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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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

中的第一类用地标准（表 5-4）。 

表 55.4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 

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分现场采样、样品流转和实验室分析的质量控

制三个部分。 

6.结果和评价 

6.1 分析检测结果 

本地块共采集土壤原状样品 20组，平行样品 2组，合计 22组，检测项目为

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基

本项 45 项+pH1 项+六六六总量+滴滴涕总量。土壤检出物质检测数据结果如下： 

表 6-1  本地块土壤检出物质检测数据 

6.2 结果分析和评价 

重金属（砷、镉、铜、铅、汞、镍、）：地块所有样品重金属均有检出，所有

检测数值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GB36600-2018中第一类用地标准，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。 

挥发性有机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。 

半挥发性有机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。 

有机农药类：地块内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六六总量、滴滴涕总量。 

根据调查结果，本次检出的物质均未超出筛选值，可认定场地地块不属于污

染地块，根据收集到临近地块的土壤污染调查报告得知，本区域重金属污染物普

遍检出，但均未超过第一类筛选值。其中场地特征污染物的检出结果及检出位置

汇总见表 6-2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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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结论和建议 

7.1 结论 

重金属（砷、镉、铜、铅、汞、镍、）：地块所有样品重金属均有检出，所有

检测数值均低于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GB36600-2018 中第一类用地标准，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价铬。挥发性有机

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。半挥发性有机物：地块所有样品均未

检出半挥发性有机物，有机农药类：地块内所有样品均未检出六六六总量、滴滴

涕总量，根据收集到临近地块的土壤污染调查报告（B-02、B-06、B-14 地块，三

个地块分别位于本地块西侧、东侧、东北侧）得知，本区域重金属污染物普遍检

出，但均未超过第一类筛选值。 

2、，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土壤环境质量达到第一类建设用地标准，可作

为公园用地安全利用。 

7.2 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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